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民政事務總署贊助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24 

 
章  程 

目  的 ：  旨在為不同年齡組別的市民，提供參與游泳比賽的機會，藉此維繫他們對游泳的
興趣；而運動員在互相切磋技術的同時，更可以鍛鍊健康的體魄。 

    
日期及時間 ：  2024年8月24日 (星期六) 中午12時至下午10時 

2024年8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10時 
    

地  點 ：  屯門西北游泳池 (地址:屯門鳴琴路95號) 
    

組別及名額：  

組 別 

(男/女) 

年齡 

(以比賽開始首

天為計算基礎) 

出生日期 

個人項目 接力項目 

活動編號 名額 活動編號 

名額 

 

4x50米 

(自由泳) 

4x50米 

（四式） 

先進 

A 55歲或以上 
1969年8月24日或

以前 

TM241075SWM 

40 

TM241075SWM 

6 6 B 45至54歲 
1969年8月25日至

1979年8月24日 

C 35至44歲 
1979年8月25日至

1989年8月24日 

成年 

D 25至34歲 
1989年8月25日至

1999年8月24日 
50 6 6 

E 18至24歲 
1999年8月25日至

2006年8月24日 

青少年 

F 15至17歲 
2006年8月25日至

2009年8月24日 
200 16 12 

G 13至14歲 
2009年8月25日至

2011年8月24日 

H 11至12歲 
2011年8月25日至

2013年8月24日 

510 44 40 I 9至10歲 
2013年8月25日至

2015年8月24日 

J 8歲或以下 
2015年8月25日或

以後 

備註： 1. 申請人須按出生日期填報參賽組別，不可越級作賽。 

2. 如賽事因任何原因而須延期舉行，大會將根據參加者在原定比賽首日的年齡決定其所屬的年齡組

別。 

3. 如該組別的報名人數不足兩人/隊，該組別的賽事仍照常比賽，該參加者/隊仍可獲有關獎項。 

4. 為有效運用資源，大會可按各組別的報名情況而調整名額，申請人/參加者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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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所有項目均設男、女子組；每位申請人最多可填報三項個人項目及一項接力項目 ) 

組別 年齡 

個人項目 
接力項目 

自由泳 胸泳 背泳 蝶泳 
個人 

四式# 
50
米 

100
米 

200
米 

50
米 

100
米 

200
米 

50
米 

100
米 

200
米 

50
米 

100
米 

200
米 

(自由泳) 

4x50 米  

(四式)# 

4x50 米  

先進 

A 55 歲或以上 ✓ ✓ 

✓ 

✓ ✓ 

✓ 

✓ ✓ 

✓ 

✓ ✓ 

✓ ✓ ✓ ✓ B 45-54 歲 ✓ ✓ ✓ ✓ ✓ ✓ ✓ ✓ 

C 35-44 歲 ✓ ✓ ✓ ✓ ✓ ✓ ✓ ✓ 

成年 
D 25-34 歲 ✓ ✓ 

✓ 
✓ ✓ 

✓ 
✓ ✓ 

✓ 
✓ ✓ 

✓ ✓ ✓ ✓ 
E 18-24 歲 ✓ ✓ ✓ ✓ ✓ ✓ ✓ ✓ 

青少年 

F 15-17 歲 ✓ ✓ 
✓ 

✓ ✓ 
✓ 

✓ ✓ 
✓ 

✓ ✓ 
✓ ✓ ✓ ✓ 

G 13-14 歲 ✓ ✓ ✓ ✓ ✓ ✓ ✓ ✓ 

H 11-12 歲 ✓ ✓ 
✓ 

✓ ✓ 
✓ 

✓ ✓ 
✓ 

✓ ✓ 
✓ ✓ 

✓ ✓ I 9-10 歲 ✓ ✓ ✓ ✓ ✓ ✓ ✓ ✓ 

J 8 歲或以下 ✓ ✓  ✓ ✓  ✓ ✓  ✓ ✓   

# 根據世界泳聯  (World Aquatics)的泳式規定，四式中的自由泳是指除背泳、胸泳或蝶泳以外的其他泳式。 

 

一、 參加資格及報名須知： 

 

1. 所有參加者及18歲以下參加者的監護人或家長均須登記成為SmartPLAY康體通系統（SmartPLAY系

統）用戶，並在登記時提供報名比賽要求的資料，例如出生日期及性別，方可報名參加。 

 
2. 為加強市民對地區的歸屬感，在屯門區居住或就讀人士，可用「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下稱

「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地區分齡乒乓球、羽毛球、網球、游泳及田徑比賽項目。這類申請人必

須在SmartPLAY系統的「我的個人檔案」自行上載有效「本區人士身分」的證明文件以及填寫聲明

書，並由屯門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職員批核，才可享有優先抽籤權。「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是根

據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網 頁

（https://www.eac.hk/tc/elections/distco/2023dc_boundary/2023dc_elect_map.html ）內的區議會選區分界

圖 界 定 在 屯 門 區 區 域 內 居 住 的 人 士 ； 或 根 據 教 育 局 網 頁 的 分 區 學 校 名 冊

（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ch-info/sch-search/schlist-by-district/index.html），就讀於屯

門區內的官立／資助／私立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或幼稚園的學生，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

視作居住地址。 

 

3. 優先抽籤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即202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申

請人只可用「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某一區的同類比賽。 

 

4. 如申請人以「本區人士身分」獲列入中籤名單，無論最終申請人是否已辦理繳費/確認手續或申請退出

比賽，即視作已享用「本區人士身分」的優先抽籤權論。 

 

5. 如申請人已界定為享用了優先抽籤權，不得於同一財政年度內再用「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其他分

區的同類型的分齡比賽，但可用「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下稱「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

其他分區的同類型比賽。 

 

6. 就接力項目而言，如所有隊員都以相同的「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抽籤時會獲第一優先；如該隊伍最

少有半數或以上隊員以相同的「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抽籤時會獲第二優先。 

 

7. 如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申請人必須每年透過SmartPLAY系統的「我的個人檔案」自行上載有效住

址或就讀的證明文件，以供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進行批核。如申請人在抽籤日之前兩天未獲主辦分

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批核有效的證明文件或被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拒絕有關「本區人士身分」申請，

則未能成功獲得優先抽籤權。同時，本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申請人提供該證明文件正本以便

本署查核有關資格，申請人不得異議。若申請人/參加者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本署有權取消參加者

的參賽資格，並可拒絕主辦分區其他分齡比賽項目的優先抽籤權，甚至取消參加者及有關接力項目隊

伍在主辦分區及所有其他分區同類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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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的證明文件如下： 
(甲) 住址證明 

i.   在最近三個月內（以申請人自行上載有效證明文件當日起計）由公用機構、商業機構或銀行

發出的單據（例如差餉通知書、電費單、水費單、銀行月結單或電話繳費單等），但不包括

由銀行或保險公司發出的旅遊保險單據； 

ii. 由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住址宣誓聲明； 

iii.  銀行按揭供款單或租約；或 

iv. 學生手冊（未能出示學生手冊的學童，可出示上述第（ i）至（iii）項印有家長姓名的文件，

另加學童的出生證明書）。 
  （註: 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乙)  就讀證明  

  有效的學生手冊或學生證。 

 

8. 恕不接受團體／機構／學校報名。 

 

9. 每人／每隊只須就當月舉行的比賽經SmartPLAY系統遞交一份電子抽籤申請表，即可參加由各分區康

樂事務辦事處舉辦的所有比賽。如有申請人／隊伍重複投表、資料不全、不符合比賽規定或參加資

格，系統會拒絕有關申請。每份抽籤申請表最多可填報10個比賽，當中最多可獲分配3個比賽。 
 

10. 凡參加接力項目，主申請人須在其SmartPLAY帳戶內「我的個人檔案」的「朋友列表」中選取符合資

格的其他成員，再填寫比賽選擇次序；所有成員在該比賽選擇的次序須相同，獲邀成員如沒有申請其

他比賽，則無須再遞交電子申請表。獲邀其他成員會收到由系統發出的相關邀請通知。如成員拒絕邀

請，主申請人須在截止遞交報名表前更新成員資料，以符合比賽的人數要求。如截止遞交報名表前未

能符合比賽人數要求，隊伍將會被取消資格。 
 

11. 未滿 18歲的申請人必須由其家長或監護人（須年滿 18歲及已成為 SmartPLAY 用戶）於申請人

SmartPLAY「我的個人檔案」的「聲明」作出同意申請人參加康體活動的聲明，又或在申請比賽時輸

入家長或監護人的SmartPLAY帳戶密碼，才可報名參加。 
 

12. 每名申請人可同時報名參加最多三項個人項目及一項接力項目。每隊接力項目最少填報4名及最多6名

的隊員，包括後備隊員，並須於遞交電子申請表時在同一比賽選擇中填寫。同時參加個人及接力項目

的中籤者只需繳付一次費用。 
 

13. 截止遞交電子申請表後，所有填報的資料不得更改。電子申請表內所填報的資料必須全部屬實，並須

詳細輸入各項資料，電子申請表一經確認，直至「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24」完結前，所有填報的資

料包括本區／非本區人士身分、參賽項目及申請人資料不得更改（通訊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除外，申

請人應盡快登入SmartPLAY帳戶更新有關資料）。 

 

14. 虛報資料者，將被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15. 賽會保留拒絕任何參加者參賽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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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費用 

 
 
 
 
三、 報名辦法 

 
 
 
 

： 

 
 
 
 
： 

每位港幣20元正，接力項目每位隊員港幣20元正(如已參加個人項目，則只需繳付一次費

用) (15歲以下、60歲或以上人士、全日制學生或殘疾人士，如於繳費時出示有效證明

文件，可獲半費優惠。) 收費劃分以比賽開始首天 (即2024年8月24日) 為計算基礎。 

 
 

1. 申請人須在 2024 年 6 月 8 日至 6 月 14 日期 間經 SmartPLAY 流動 應用程式（ My 

SmartPLAY App）、SmartPLAY網頁或智能自助服務站遞交電子抽籤申請表，請清楚

填報擬參加的比賽資料包括參加組別、項目、性別等，並必須填報「聲明書」及是

否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報名參賽。 

2. 抽籤不設候補名額，如抽籤後若有餘額，在公開報名階段，申請人須重新以先到先

得方式報名。 

 
 

四、 抽籤及 

繳費安排 
：  

 

遞交電子申請 抽籤及公布 繳費/確認 公布餘額 公開報名 

日 

期 

2024年6月8日 

至 

6月14日 

2024年6月26日

至 

6月28日 

2024年6月29日 

至 

7月3日 

(智能自助服務站:每天截至 

晚上11時； 

電子平台：截至繳費最後一晚

11時59分) 

2024年7月4日 2024年7月5日  

至 

7月8日 

(首日為上午8時30分) 

備 

註 

 

• 同時接受所

有申請人遞

交電子申請

表，包括以

「本區人士

身分」或

「非本區人

士身分」； 

• 每名申請人

可同時參加

最多三項個

人項目及一

項接力項

目，並須於

遞交電子申

請表時填

寫。 

• 所有名額經由

SmartPLAY

系統以抽籤形

式分配； 

• 以「本區人

士身分」的

申請人，可

獲優先抽籤

權； 

• 系統完成抽

籤後，中籤

者會接獲系

統發出的電

子中籤及繳

費／確認通

知； 

• 市民亦可經

SmartPLAY

流動應用程

式（My 

SmartPLAY 

App）、

SmartPLAY

網頁、智能

自助服務站

• 中籤者須於指定繳費／確

認限期內經 SmartPLAY 流

動應用程式（My 

SmartPLAY App）、

SmartPLAY 網頁或智能自

助服務站以電子支付方式

繳費或辦理確認手續； 

• 如使用 SmartPLAY 網頁，

可以信用卡、繳費靈、轉

數快、Apple Pay 或 Google 

Pay 網上支付方式繳費；如

使用 SmartPLAY 流動應用

程式（My SmartPLAY 

App）、可以信用卡、轉數

快、Apple Pay 或 Google 

Pay 進行電子支付；如使用

智能自助服務站，可以八

達通或轉數快繳費； 

• 中籤者亦可帶同身分證明

文件（正本或副本）及中

籤活動的編號，前往分區

康樂事務辦事處／設有

SmartPLAY 系統的康體場

地以現金／八達通辦理繳

費／確認手續； 

• 在繳費／確認

限期完結後，

若有餘額，將

經 SmartPLAY

流動應用程式

（My 

SmartPLAY 

App）、

SmartPLAY 網

頁或智能自助

服務站公布。 

• 公開報名階段，不設

「本區人士身分」優先

報名的安排； 

• SmartPLAY 用戶可透過

SmartPLAY 系統或可前

往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設有 SmartPLAY 系統

的康體場地提交填妥的

公開報名專用報名表格

及聲明(只適用於經櫃檯

報名)、出示身分證明文

件(正本或副本)及繳交

活動費用(現金或八達

通)，辦理報名手續； 

• 參加接力項目的申請人

須在報名前先以主申請

人身分在 SmartPLAY

「我的記錄」的「聯合

報名先到先得活動邀

請」的「朋友列表」中

選取成員，獲邀人士會

收到由系統發出的相關

邀請通知；待獲得他／

她接受邀請後，主申請

人方可以先到先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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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屯門區分

區康樂事務

辦事處及區

內康樂場地

公布欄查閱

抽籤結果，

但不會另獲

郵遞通知。 

• 就接力項目而言，主申請

人須辦理繳費手續； 

• 如主申請人未能如期繳

費，將視作全隊自動放棄

中籤資格論。 

 

參加有關比賽； 

• 未滿 18 歲的申請人必須

由其家長或監護人(須年

滿 18 歲及已成為

SmartPLAY 用戶)於申請

人 SmartPLAY 系統「我

的個人檔案」的「聲

明」作出同意申請人參

加康體活動的聲明，又

或在申請時輸入家長或

監護人的 SmartPLAY 帳

戶密碼，才可報名參

加。 

 

五、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康體場地及智能自助服務站的收費時間： 
 
 

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康體場地 

（包括體育館／網球場） 
智能自助服務站 

公開報名的 

活動收費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4時30分 
上午7時至晚上10時 

(公開報名首日為 

上午8時30分) 

(農曆年初一及二除外) 

上午7時至晚上11時 

(公開報名首日 

為上午8時30分) 

(農曆年初一及二除外) 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 
休息 

   
    
六、賽制 
 

： 1. 所有項目包括接力項目均不設初賽，以最佳時間定名次。 

     

七、賽規 

 

： 1. 全部賽事均採用一次起跳(One-Start-Rule)，如有參加者犯規，將於賽事完成後被

取消資格，參加者不得異議。 
  2. 如比賽當日只得一位參加者/隊伍出席該項比賽，該項目仍照常比賽，該參加者/隊

伍仍可獲取有關獎項。 
  3 參加者在同一項接力比賽中，只可代表一隊出賽，否則會取消其所有賽事的參賽

資格。 
  4. 除本章程列明外，比賽規則將參考世界泳聯 (World Aquatics)的規則執行。 
    

八.、獎勵 ： 各組別設冠、亞、季軍獎，各獲獎牌乙枚；接力賽則設獎座一個及每名隊員可獲獎牌

乙枚。 

 
九. 領取參加證 
 

：  參加者請於8月19日至8月20日的辦公時間內攜同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SmartPLAY系

統已報名的活動版面／活動確認通知書／收據，到屯門區康樂事務辦事處領取參加

證或於8月22至8月23日下午2時至晚上8時攜同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SmartPLAY系統

已報名的活動版面／活動確認通知書／收據，到屯門西北游泳池領取參加證。領取

參加證時，請核對所列參賽項目，如有錯漏，請立即通知本署職員更正。如參加

者未能於指定時間內領取參加證，可在比賽日8月24日早上11時或8月25日上午8時

30分於詢問處領取。 

 

十、報到 ： 1. 參加者必須留意賽會宣布，準時報到及參賽，否則作棄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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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參加者須於賽會指定報到時間前十五分鐘到場報到及出席全部賽事。每場賽事於

裁判召集出場五分鐘後仍未能出賽者，作棄權論，參加者在該項賽事的成績及得

獎資格亦會全部被取消，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不得異議。 

 
  3. 參加者於報到時，須出示由賽會發出的參加證及以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香港居民 

• 香港身份證正本。 

• 11歲至14歲兒童：香港身份證(正本或副本)。 

• 11歲以下兒童：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 

(正本或副本)，如所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沒有相片，必須同時出示附有相片的有

效學生證/學生手冊正本，以供查核。 

 
非香港居民 

報名參加活動時使用的有效旅遊證件正本(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 

如參加者未能出示有效證明文件或所提供的文件正本與報名表格的資料不符，均

不得出賽及會被取消參賽資格，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參加者不得異議。 

(註：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運動員註冊證、體育總會或體育機構的球員證恕不接納。) 

 
  4. 參加者須於比賽日攜同「本區居住或就讀」的證明文件正本出席比賽，以便賽會

核實參加者的「本區人士身分」資格(只適用於以「本區人士身分」分報名的參賽

者)。賽會如對參加者的身分有疑問，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參加者出示身分

證明文件及「本區人士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若有不符，該參加者不得出賽及其

所有成績將被取消，且不得參加其餘賽事。如有關參加者已報名參加接力賽事，

其空缺不得由其他參加者補上。 
    
十一、裁判 ： 各場比賽的執法工作由合資格裁判擔任，各參加者須服從裁判的判決。 
    

十二、上訴 ： 賽會不設上訴，所有賽果以裁判最後判決為準。 
    

十三、惡劣天

氣安排 

： 1. 如在比賽當日，天文台於比賽當日第一輪賽事報到前兩小時(即8月24日上午10時及

8月25日上午7時) 已發出八號預警（天文台在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之前兩小

時內發出預警信息）、仍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該日賽事即告取消。8月24日之賽事將會順延至8月31日舉行；8月25日之賽事則會

順延至9月1日舉行，時間地點不變。如8月31日或9月1日之賽事再次因惡劣天氣取

消，大會將不會作補賽安排。有關取消或延期安排，恕不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2. 如因天氣惡劣、雷暴警告或其他不能預知的不利因素，賽會有權隨時停止或取消賽

事。如參加者在比賽當天已進行其中一項比賽，即使無法參與餘下的項目、或因天

氣惡劣或其他原因而不能進行比賽，參加者亦不能申請退款。 

    

十四、注意事

項 

： 1. 
2. 

參加者必須留意賽會宣布，準時報到及參賽，否則作棄權論。 

參加者必須遵守賽會及游泳池內的各項規則。 

  3. 請注意：參加者如需於主池進行跳水練習，參加者必須持有合資格教練証書或參加

者必須於合資格教練的指導及監督下方可進行。合資格教練需於比賽前預先向本署

提交証明文件以供核實，詳情請參閱參加者須知。 

  4. 
 

大會如在比賽期間同時開放水深不足 1.35 米的訓練池作熱身之用，將嚴禁參加

者在有關訓練池作跳水活動，以免發生意外。  

  5. 如有需要，賽會有權即時取消開放熱身池設施而不作另行通知。  

  6. 在比賽當日，如賽會懷疑參加者患有皮膚病，而未能出示醫生證明書說明該病為非

傳染性疾病，賽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7. 比賽期間，參加者如已進行其中一項比賽或初賽，即使其後因天氣惡劣或其他

原因而不能參加餘下賽事，亦不能申請退款。  

  8. 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本章程。 

    

十五、附則 ： 1. 比賽日各分組比賽賽程均以即場宣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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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被發現冒名頂替，或有參加者經賽會認為有破壞規則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事

者，賽會有權判他/她(們)退出比賽，該名參加者在整個賽事的成績會被取消，所

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3. 本署有權把比賽成績向外公布。 

  4. 除本章程列明之賽規及備註外，參加者亦須遵守另附的參加者須知上各項細則。 

    

十六、接受投

訴 

： 任何人士如欲投訴有人濫用「本區人士身分」，應在比賽舉行前至少十個工作天提供

以下資料，包括投訴人的姓名、電話號碼、通訊地址，以及被投訴人的資料（包括姓

名、參賽組別及主辦比賽的地區），以便可在比賽開始前進行調查。若果本署在比賽

前不足十個工作天內收到投訴，有關調查可能會在比賽結束後才能完成。 

 

十七、「全港

運動會」 

 

： 這項比賽個人項目的首3名優勝者將合資格參加第十屆全港運動會游泳比賽水試，並

可憑其水試成績報名參加地區游泳運動員選拔，詳情將由第十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

會公布。 

十八、查詢電

話 

： 
 

2451 030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需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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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民政事務總署贊助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2024 

 個 人 項 目 報 名 表 格 

(只適用於以先到先得公開報名期間經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及設有服務櫃檯的康樂場地報名使用) 

 

個人資料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體活動(包括全港運動會)報名事宜、公布中籤名單、統計、日後
聯絡及活動意見調查之用，亦只限獲本署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用。  

(2) 所有參加者必須在其帳戶提供出生日期及性別方可報名參加。  
(3) 未滿18歲的申請人必須已由其家長或監護人(須年滿18歲及已成為SmartPLAY用戶)於申請人SmartPLAY「我的個

人檔案」的「聲明」作出同意申請人參加康體活動的聲明。  
(4) 遞交申請表後，所有填報資料不得更改。 
(5) 申請人必須填寫報名表格內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及聲明書，如你未能清楚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申請將不獲受

理，恕不另行通知。 

  

I. 參加組別 (請在  內加 ✓號。) 

組別 

先進 

 (TM241075SWM) 

成年 

(TM241075SWM) 

青少年 

 (TM241075SWM) 

A B C D E F G H I J 

年齡 55歲或以上 45-54歲 35-44歲 25-34歲 18-24歲 15-17歲 13-14歲 11-12歲 9-10歲 8歲或以下 

男           

女           

 

II. 參加項目 (請在  內加 ✓號。)  每位申請人最多可填報3項個人項目 

個人項目 

自由泳 胸泳 背泳 蝶泳  個人 

四式# 50米 100米 200米
#
 50米 100米 200米

#
 50米 100米 200米

#
 50米 100米 200米

#
 

             

(
#
 200米及個人四式個人項目不接受8歲或以下申請人報名) 

III. 申請人資料 (資料必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英文字母請以正楷填寫。) 
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未滿十八歲) 家長/監護人 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 

 

IV. 聲明 (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此參賽聲明書由 
 申請人 (申請人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填寫。 
 家長/監護人 (申請人未滿十八歲) 

我/申請人聲明︰ 
1. 我／申請人聲明，在報名表所填報的資料全部真確無誤，而我／申請人亦符合大會所訂的參

賽資格。我／申請人明白，若有虛報資料，即會遭取消所有參賽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

而所繳報名費用將不予退還。  
2. 我／申請人聲明，已詳閱有關比賽章程，並同意遵從有關條款及條件。  
3. 我／申請人聲明，身體健康，且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是次比賽。  

4. 我／申請人明白，若以他人冒名頂替參賽，我／申請人在該項賽事所獲得的成績將告取消，

而獎項亦會遭褫奪。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 

 

申請人簽署 ：  

日  期 ：  

 

家長／監護人姓名 ：  

家長／監護人簽署 ：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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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民政事務總署贊助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2024 

接 力 項 目 報 名 表 格 

(只適用於以先到先得公開報名期間經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及設有服務櫃檯的康樂場地報名使用) 

 

個人資料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體活動 (包括全港運動會)報名事宜、公布中抽籤名單、統計、
日後聯絡活動意見調查之用，亦只限獲本署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用。  

(2) 所有申請人必須在其帳戶提供出生日期及性別方可報名參加。  
(3) 未滿18歲的申請人必須已由其家長或監護人(須年滿18歲及已成為SmartPLAY用戶)於申請人SmartPLAY「我的

個人檔案」的「聲明」作出同意申請人參加康體活動的聲明。  
(4) 遞交申請表後，所有填報資料不得更改。  
(5) 申請人必須填寫以下報名表格內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及聲明書，如你未能清楚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申請將不

獲受理，恕不另行通知。 
 

I.  參加項目  (請在  內加 ✓ 號。)  每隊只可選擇其中一個項目 

組別 年齡 
4 x 50米(自由泳) 4 x 50米(四式) 

TM241075SWM 男子 女子 TM241075SWM 男子 女子 

先進 35歲或以上       

成年 18至34歲       

青少年 
13至17歲       

12歲或以下       

 

II. 申請人資料 (資料必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英文字母請以正楷填寫。) 

[備註：參加接力項目的SmartPLAY用戶須在報名前先以主申請人身分在SmartPLAY系統「我的記錄」的

「聯合報名先到先得活動邀請」的「朋友列表」中選取成員，獲邀人士會收到由系統發出的相關邀請通

知；待獲得他／她接受邀請後，主申請人方可以先到先得報名參加有關比賽。] 

 

接力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力隊成員 
SmartPLAY 康體通 

用戶編號 

(申請人未滿十八歲)  

家長/監護人 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編號 

[如適用] 

姓名 

（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 

隊員一／主申請人 

 

   

隊員二    

隊員三    

隊員四    

隊員五    

隊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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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聲明 (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此參賽聲明書由  申請人 (申請人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填寫。 

  家長/監護人 (申請人未滿十八歲)  

1. 我／申請人聲明，在報名表所填報的資料全部真確無誤，而我／申請人亦符合大會所訂的參賽

資格。我／申請人明白，若有虛報資料，即會遭取消所有參賽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而所

繳報名費用將不予退還。 

2. 我／申請人聲明，已詳閱有關比賽章程，並同意遵從有關條款及條件。  

3. 我／申請人聲明，身體健康，且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是次比賽。 

4. 我／申請人明白，若以他人冒名頂替參賽，我／申請人在該項賽事所獲得的成績將告取消，而

獎項亦會遭褫奪。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 

隊員一／主申請人   隊員一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二   隊員二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三   隊員三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四   隊員四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五   隊員五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六   隊員六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